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2 年 5 月

26日在乌鲁木齐市五星大厦 12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大会的股东及

授权代表 8 人，代表股数 79,589,173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4,589,173

股的 63.88%，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由董事

长刘一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并逐项表决的方式通过如

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二、 审议通过了《200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三、 审议通过了《200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6,603,17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83.68%，反对：0

股，弃权：12,986,002股。 

四、 审议通过了《200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五、 审议通过了《2002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66,603,17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83.68%，反对：0

股，弃权：12,986,002股。 

六、 审议通过了《200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七、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九、 审议通过了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不超过 2亿元人民币事宜；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十、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 年配股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02 年配股发行数量：以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

股份总数 12458.9173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

配售，应配售股份总数共计 37,376,751 股，其中法人股股东可认购本次

配股 23,876,751 股，并全部书面承诺全额放弃认购本次配股；社会公众

股股东可认购本次配股 13,500,000 股。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 年配股发行对象：在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登

记在册的全体新中基股东。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 年配股定价方式：(1)参考公司二级市场价

格及市盈率状况；（2）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3）

每股配股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4）由公司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原则。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02年配股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量：本次募集资

金约为 1.35---2 亿元（含发行费用），全部用于公司所属番茄酱厂的技术

改造及扩建项目： 



（1）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三坪分公司 3900 吨/日番茄生产线技改项目，投资 4322 万元； 

（2）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三坪分公司 1500 吨/日番茄生产线技改项目，投资 4329 万元； 

（3）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军户分公司 3150 吨/日番茄生产线技改项目，投资 4346 万元； 

（4）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天河分公司 3300 吨/日番茄生产线技改项目，投资 4070 万元； 

（5）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开发区中基番茄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维特分公司 2700 吨/日番茄生产线技改项目，投资 4346 万元。 

若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出现剩余，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若本次

配股资金不能满足上述项目所需资金，差额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 年配股滚存利润分配方法：若本次配股取

得成功，则完成前公司滚存的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6、审次通过了 2002 年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自本议案经公司 200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上述配股议案尚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02年度配股资金可行性分析报告》；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02 年度

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报告》；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十五、审议通过了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张玉贤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同意：79,589,173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

的 100%，反对：0 股，弃权：0 股。（简历详见 2002 年 4月 18 日《证

券时报》）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及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 

同意：79,589,173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持股总数的 100%，反对：0 股，

弃权：0 股。 

 

     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 谭桂红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决议。 

出席会议董事（签名）： 

 

 

 

 

                                   会议记录人： 

                                   二 00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凯源律证字（2002）第011号 

 
致：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

席公司于2002年5月26日上午在乌鲁木齐市五星大厦会议室召开的2001年度股东大

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是根据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之《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以下简称

“《规范意见》”）、《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按有关规定予以

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

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02年 4月 18日刊登于《证券

时报》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关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在会

议召开三十日前通知公司股东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2 年 5月 26日上午在乌鲁木齐五星大厦 12楼会议室

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

份数79,589,173股，占公司总股本124,589,173股的63.88%。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身份真实有效，具备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表决。 

 

三、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取记名方式逐项予以

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01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二）审议通过了《200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三）审议通过了《200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的股份为66,603,171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83.68％；反对的0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12,986,002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16.32％。  



  （四）审议通过了《200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五）审议通过了《2002年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的股份为66,603,171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83.68％；反对的0

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12,986,002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16.32％。  

  （六）审议通过了《200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九）审议通过了《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2

亿元人民币事宜》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2002年配股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以下内容：  

1、发行数量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2、发行对象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3、定价方式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4、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量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5、滚存利润分配方法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6、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02年度配股资金可行性分析报告》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02年度配股相关事

宜》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十三）审议通过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报告》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十四）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十五）审议通过了《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选举张玉贤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

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



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十六）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及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  

赞成的股份为79,589,173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的0股，

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的0股，占出席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0％。 

 

经合理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并就表决

情况当场清点并公布了表决结果，会议记录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北京市凯源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谭桂红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